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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松山家商㈻生騎機車安全教育及輔導措施實施要點 

一、依據：本校學生騎機管理辦法訂定。 

二、目的：使學生有正確的騎車觀念，確保學生騎機車安全。 

三、要點： 

(一)安全教育： 

1.騎機車須參加學校舉辦之講習，若無故缺席者，按校規論處。 

講習內容如下： 

(1)專題演講（由生輔組就騎機車之一般規定及安全事項說明）30分 

   鐘。 

(2)觀看交通大隊製發之安全教育影帶 30分鐘。 

(3)法令研讀及測驗 30分鐘。 

2.配合校外會於週會時實施交通安全教育演講活動。 

3.運用班會通報隨時將機車騎乘相關資訊印發各班。 

4.設置交通安全信箱，提供學生交通安全咨詢服務 

5.定期舉辦交通安全安講習，加強學生守法觀念。 

6.定期率有照及無照違規同學參訪植物人安養中心，藉以警惕其遵守交通規則。 

(二)輔導措施： 

1.定期檢查騎車同學證件及安全配備是否依規定配戴。 

2.對申請騎機車同學有違規情事者，初犯參加假日輔導講習，並填寫家長連繫

單請家長共同輔導。累犯者予以記警告處分，收回其識別證一個月，並通知

家長輔導。再犯者註銷其識別並記小過處份。 

3.騎機車同學造冊管理，並建立管理卡記載騎車紀錄追蹤輔導。 

4.定期不定點實施校外全巡邏，遏止違規騎車及無照駕駛同學。 

5.無照騎車同學依教育局懲處標準處理外，併有照騎車違規人員參加交通安全

講習。 

 


